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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标准的第 4.1 条为推荐性的，其余为强制性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制定本标准。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原标准

GB7806-1987 与本标准不一致的，以本标准为准。 
    职业性接触性皮炎主要有化学性因素引起。这一类型皮肤病发病率高，致病物种类多，

涉及行业广，在职业性皮肤病中居榜首。为保护接触者的健康，有效地防治职业性皮肤病，

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的附录 A 是资料性附录，附录 B、C 是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上海市皮肤病性病医院、上海

第二医科大学、山东省劳动卫生研究所、长春市第二医院负责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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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Z20-2002 

职业性接触性皮炎诊断标准 

职业性接触性皮炎是指在劳动或作业环境中直接或间接接触具有刺激和（或）致敏作

用的职业性有害因素引起的急、慢性皮肤炎症性改变。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职业性接触性皮炎的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职业性接触性皮炎的诊断及处理。 

2  诊断原则 

    根据明确的职业接触史，发病部位，临床表现及动态观察；参考作业环境调查，同工种

发病情况；需要时结合皮肤斑贴试验进行综合分析，排除非职业性因素引起的接触性皮炎，

方可诊断。 

3  诊断标准 

3.1  职业性刺激性接触性皮炎 

    急性皮炎呈红斑、水肿、丘疹，或在水肿性红斑基础上密布丘疹、水疱或大疱，疱破后

呈现糜烂、渗液、结痂。自觉灼痛或瘙痒。慢性改变者，呈现不同程度浸润、增厚、脱屑或

皲裂。具有下列条件者可诊断： 

3.1.1  有明确的职业接触史。 

3.1.2  自接触至发病所需时间和反应程度与刺激物的性质、浓度、温度、接触方式及时间有

密切关系，接触高浓度强刺激物，常立即出现皮损。 

3.1.3  在同样条件下，大多数接触者发病。 

3.1.4  皮损局限于接触部位，界限清楚。 

3.1.5  病程具自限性，去除病因后易治愈，再接触可再发。 

3.2  职业性变应（过敏）性接触性皮炎 

    皮损表现与刺激性接触性皮炎相似，但大疱少见，常呈湿疹样表现。自觉瘙痒。具有下

列条件者可诊断： 

3.2.1  有明确的职业接触史。 

3.2.2  初次接触不发病，一般情况下接触到被致敏约需 5～14 天或更长些，致敏后再接触常

在 24 小时内发病。反应程度与致敏物的致敏强度和个体素质有关。 

3.2.3  在同样条件下，接触者仅少数人发病。 

3.2.4  皮损初发于接触部位，界限清楚或不清楚，可向周围及远隔部位扩散，严重时泛发全

身。 

3.2.5  病程可能迁延，再接触少量即能引起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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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以致敏物做皮肤斑贴试验常获阳性结果。 

4  处理原则 

4.1  治疗原则 

4.1.1  及时清除皮肤上存留的致病物。 

4.1.2  暂时避免接触致病物及其它促使病情加剧因素。 

4.1.3  按一般接触性皮炎的治疗原则对症治疗。 

4.2  其他处理 

4.2.1  职业性刺激性接触性皮炎，治愈后可恢复工作。改善劳动条件，加强个人防护，搞好

个人和环境卫生可防止皮炎再发。 

4.2.2  职业性变应性接触性皮炎，反复发病、长期不见好转、影响工作者，可调换工种，脱

离有致敏物的环境。 

4.2.3  急性皮炎在治疗期间，可酌情短期休息，或暂时调换工种。 

5  正确使用本标准的说明 

见附录 A（资料性附录），附录 B、C（规范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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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正确使用本标准的说明 

 

A.1  职业性接触性皮炎应注意与各种非职业因素引起的接触性皮炎、湿疹、脂溢性皮炎及

职业性光敏性皮炎等皮肤病相鉴别。 

A.2  职业性接触性皮炎目前尚缺乏特异的辅助检查指标，诊断主要依赖临床资料。职业史

明确，职业接触与皮损发生、发展之间有密切的因果关系，并能排除非职业因素引起的接触

性皮炎和其它疾病时，应予诊断。 

A.3  询问职业史及进行现场调查时，应注意接触物、接触剂量与接触方式的变更，生产环

境卫生（包括生产设施与布局、通风排气、除尘、车间温度与湿度等），劳动防护，个人卫

生，个体特异性及季节因素等对本病发生发展的影响。 

A.4  皮肤斑贴试验是目前检测变应性接触性皮炎的致敏物的重要方法之一。适用于职业性

变应性接触性皮炎，不适用于刺激性皮炎。操作过程中应注意斑试物浓度，选择合适的赋形

剂和适当的斑试时间，并正确评定斑试结果。 

A.5  职业性接触性皮炎分为刺激性和变应性两型，诊断时应尽量分开，以便于劳动能力鉴

定。但某些致病物既具刺激作用，又具致敏作用，当临床上难以分型或两种作用同时存在时，

可诊断为职业性接触性皮炎，并按职业性变应性接触性皮炎处理。 

A.6  某些化学物在引起接触性皮炎的同时，尚有经皮肤吸收导致中毒的可能，应予以注意。 
 
 
 

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皮肤斑贴试验方法 

 

参见 GBZ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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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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